GB7230-1987气体检测管装置
本标准规定了气体检测管装置的定义、规格、技术性能、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要求。
　　1 定义
　　1．1 气体检测管装置
　　用于测定气体浓度并给出可靠测定结果的整套装置，包括检测管、预处理管、采样器及其他部件。
　　1．2 检测管
　　指填充有载体和化学指示剂（以下两者合称指示粉）的透明管子。利用指示粉在化学反应中产生的颜色变化测定气体的浓度。
　　1．3 采样器
　　指与检测管配套使用的手动或自动采样装置。
　　1．4 气体
　　指被测定的气体和蒸气。
　　1．5 预处理管
　　用于对样品进行预处理的管子，如过滤管、氧化管、干燥管等。
　　1．6 附件
　　附件是气体检测管装置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检测管支架、采样导管、散热导管、浓度标准色阶、标尺和校正表等。
　　1．7 灵敏度
　　指可以测出的被测物制质的最小量。
　　1．8 精密度
　　指检测管装置测定结果的重现性，用变异系数（C.V.）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C.V.（%）=σ/X×100
　　式中：σ——标准偏差；
　　X——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1．9 准确度
　　指检测管装置实际测定值与标准气样浓度值的相符程度，用相对误差（A）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1．10 试验浓度
　　指标定或检验检测管装置时采用的标准气样浓度，根据装置的测定范围确定。
　　2 种类
　　检测管装置分为以下几类：
　　2．1 比长式
　　根据指示粉变色部分的长度确定被测组分的浓度值。
　　2．2 比色式
　　根据指示粉的变色色阶确定被测组分的浓度值。
　　2．3 比容式
　　根据产生一定变化长度或变色色阶的采样体积确定被测组分的浓度值。
　　2．4 短时间型
　　用于测定被测组分的瞬时浓度。
　　2．5 长时间型
　　用于测定被测组分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2．6 扩散型
　　利用气体扩散原理的无采样器检测管装置。
　　3 技术要求
　　3．1 检测管
　　3．1．1 灵敏度
　　用于作业场所检测时，应能检出车间空气中最高容许浓度的被测组分。
　　3．1．2 精密度
　　C.V.≤10%。
　　3．1．3 准确度
　　当用测定范围1/3以下浓度的试验气体检验时，测定值的相对误差在±35%以内，测定值的平均值相对误差在±25%以内。
　　当用测定范围1/3以上浓度的试验气体检验时，测定值的相对误差在±25%以内，测定值的平均值相对误差在±15%以内。
　　3．1．4 在指示粉柱的起始端，指示粉与衬塞之间的界面沿管壁的纵向最长端与最短端长度之差不超过2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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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指示粉变色界面示意图
　　1―衬塞；2―衬塞界面；3―变色部分；4―变色界面；5―未变色部分
　　3．1．6 有效期
　　在规定使用时间内，按照贮存条件存放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的各项要求。
　　3．1．7 温度影响
　　在10~30℃使用，一般测定值不需要修正，否则，必须附有温度校正表。
　　3．1．8 必须与专用采样器及附件配套使用。
　　3．2 采样器
　　3．2．1 采样体积的误差不大于标定体积的±5%。
　　3．2．2 采样器每分钟的泄漏量不大于其容积的3%。
　　3．2．3 必须具有采样终点指示装置。
　　3．2．4 采样速度误差不超过标定值的±10%。
　　3．2．5 采样器必须与同规格的检测管配套使用。
　　3．2．6 耐久性
　　按4.2.4试验时应符合3.2.1~3.2.4的规定。
　　3．2．7 用于现场测定的采样器性能应与生产厂标定检测管时使用的采样器性能相同。
　　4 试验方法
　　4．1 检测器
　　4．1．1 按生产厂规定的操作方法，用标准气标定检测管装置，记录指示值，每项试验重复六次，求出平均值，计算出3.1中规定的各项指标。
　　4．1．2 温度影响试验在10±2℃、20±2℃及30±2℃下进行。
　　4．1．3 抽样方法
　　采取从产品中随机抽样的主法。全数检查外观，抽查灵敏度、精密度、指示粉起始端面、变色界面和温度的影响诸项。
　　4．1．4 标准气
　　标准浓度的试验气体采用国家计量单位配制的高压容器标准气或用下列方法配制：
　　a． 静态体积比混合法；
　　b． 动态流量比混合法；
　　c． 渗透管法；
　　d． 扩散管法。
　　4．2 采样器
　　4．2．1 采样体积试验
　　试验装置如图2。试验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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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采样体积试验装置示意图
　　1―皂膜流量计；2―检测管；3―采样器
　　a． 将皂膜稳定在0刻度，操作采样器采样，同时记时。
　　b． 采样完毕，当皂膜不再移动时记下刻度值与是境。
　　c． 重复六次，计算出采样体积平均误差和平均采样速度。
　　4．2．2 采样速度试验
　　按4.2.1进行。
　　4．2．3 气密性试验
　　试验方法：用未开封的检测管把采样器进气口紧塞，操作采样器采样，同时记时，然后根据吸入的气样体积和采样时间计算泄漏速度。
　　4．2．4 耐久性试验
　　用采样器按规定的操作方法采样100次后按4.2.1~4.2.3规定的方法试验。
　　4．2．5 抽样方法
　　采用从产品中随机抽样的方法。全数检查配套件的数量、外观、采样体积和气密性，抽查采样速度和耐久性。
　　5 检验规则
　　5．1 检测管装置必须经国家指定部门按本标准进行鉴定并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生产、出售。
　　5．2 国家指定的技术检验产门有权随时直接抽检产品，当产品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时，加倍抽样复检，仍不合格则认为该批产品不能使用。当不按本标准生产、产品技术性能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企业，有权提出警告直至吊销生产许可证。
　　5．3 生产厂对产品质量负责，在产品出厂前必须按本标准对每批产品进行检验。
　　5．4 生产厂应为用户提供使用说明（内容包括：原理、主要试剂和反应方程式、使用范围、影响因素与校正方法；已知干扰物质和排除干扰的方法）、配套件明细表以及其他必要的说明。
　　6 标志要求
　　6．1 检测管
　　每盒检测管必须标明：
　　厂家名称、商标、型号、被测物质的名称、化学分子式、数量、生产批号、失效日期、运输和贮存条件和许可证编号。
　　6．2 采样器
　　每件采样器必须标明：
　　厂家名称、商标、型号、采样器名称、采样体积和许可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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